
遗失声明
本 人 王 姣 姣 ( 身 份 证 号:

130129198604263527) 及 丈 夫 秦
永 生 ( 身 份 证 号:
130129198307150016) 购 买 鼎 鑫
佳 苑 1 号 楼 1 单 元 202 室 房
屋 ，不 慎 将 鼎 鑫 佳 苑 购 房 协
议 原 件 、鼎 鑫 佳 苑 房 款 收 据
原 件（票 号 ：0490399，金 额 ：
10000 元 ，人 民 币 大 写 ：壹 万
元 整 ；票 号 ：0476604，金 额 ：
108709 元，人民币大写：壹拾
万 零 捌 仟 柒 佰 零 玖 元 整）丢
失 ，夫 妻 联 合 特 此 声 明 作
废。

声明人:王姣姣、秦永生
2026 年 1 月 15 日

庹 章 英 ，鲁 NR295L，小
型 轿 车 ，登 记 证 书 、行 驶 证 、
牌 照 遗 失 ，该 车 主 已 申 请 报
废，特此声明。

徐 淑 珍 ，冀 H2Q757，小
型 轿 车 ，登 记 证 书 、行 驶 证 、
牌 照 遗 失 ，该 车 主 已 申 请 报
废，特此声明。

曲周县辛民农业有限公
司 ，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91130435MA7HF64254，法定代
表 人 ：李 幸 民 ，不 慎 丢 失 公
章 、财 务 章 、法 人 手 章 各 一
枚，声明作废。

安 平 县 供 发 鲜 肉 店 ，统
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92131125MA0F4FEJ8C，公章丢
失，声明作废。

河北茗尧物业服务有限
公司，开户许可证丢失，核准
号 ：J1210035307501，开 户 银
行: 华 夏 银 行 石 家 庄 和 平 西
路支行，声明作废。

河北神隆泰商贸有限公
司，公章(编号 1301098626787)、
财 务 章 ( 编 号 1301098626788)、
法 人 章 ( 编 号:1301098626789)
不慎遗失，声明作废。

康昊璞，人民警察证（警
号 072757）丢失，特此声明作
废。

工 会 名 称 ：国 网 河 北 省
电力有限公司综合服务中心
工 会 委 员 会 ( 统 一 社 会 信 用
代码 81130000MC2580487T),因
故将《工会法人资格证书》遗
失 ，证 号 为 130000-2494941，
发证日期为 2023 年 7 月 7 日；
同 时 ，开 户 许 可 证 ( 核 准 号
J1210052330102)，编 号 1210-
03423285，一 并 丢 失 ，特 此 声
明作废。

滦 南 县 第 一 中 学 ，冀
BHJ729，小 型 轿 车 ，登 记 证
书 、行 驶 证 、牌 照 遗 失 ，该 车
主已申请报废，特此声明。

公 告
河 南 国 丰 建 安 工 程 有 限 公
司：

因你单位在规定的期限
内拒绝执行任丘市人力资源
和 社 会 保 障 局 下 达 的《劳 动
保障监察责令限期改正通知
书 》任 人 社 劳 监 改 通 字

〔2025〕第 2039 号 ，上 述 行 为
违反了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
第 六 条 之 规 定 ，现 依 法 向 你
单 位 公 告 送 达《劳 动 保 障 监
察 行 政 处 罚 事 先 告 知 书》任
人 社 劳 监 罚 告 字〔2025〕第
0024 号 和《劳 动 保 障 监 察 行
政 处 罚 听 证 告 知 书》任 人 社
劳监听告字〔2025〕第 0024 号
文 书 。 上 述 文 书 载 明 ：拟 对
你单位拒绝整改的行为给予
罚款人民币壹万玖仟元的行
政 处 罚 ，在 收 到 告 知 书 后 的
5 个 工 作 日 内 你 单 位 有 权 进
行 陈 述 申 辩 ，有 权 要 求 举 行
听 证 ，逾 期 未 提 出 的 视 为 放
弃上述权利。自公告之日起
三十日内来我局领取上述文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特此公告。
任丘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

公 告
高邑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
关于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
为 人 送 达 处 罚 决 定 的 公 告

姓 名 ：陈 占 果 ，身 份 证
号：1322231970❋ ❋ ❋ ❋ 0715，决
定书编号：1301272600178530，
裁 决 日 期 ：2025.12.31。 被 处
罚 人 不 服 处 罚 决 定 的 ，可 在
公告六十日期满后六十日内
依法向高邑县人民政府申请
行 政 复 议 ，或 者 在 六 个 月 内
依法向高邑县人民法院提起
行政诉讼。特此公告

寻人启事
赵 晓 燕 ，女 ，52 岁 ，已 多

年 联 系 不 上 。 家 人 心 急 如
焚 ，恳 请 知 情 者 或 提 供 线 索
的好心人与我们联系。联系
人：赵建华 电话：86953939

敬 告 ：请 交 易 双 方 妥 善 查
验 对 方 相 关 有 效 手 续 及 证 件 ，
本 栏 只 作 为 信 息 咨 询 ，不 作 为
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。

电话：0311-89920109


